附件1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制药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项目需求表
	（一）项目要求及技术需求

	序号
	项目名称
	服务要求

	1
	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制药生产基地项目环境影响评价项目
	1.总体服务要求
1.1中标人须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制药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及广西壮族自治区生态环境管理相关规定，确保环评工作合法、规范、科学、高效。
1.2服务成果须满足项目审批、报建、竣工环保验收全流程要求，通过专家技术评审并取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批复文件。
1.3中标人须在全国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登记备案，无失信记录，无环评文件质量违法违规处罚记录。
1.4所有监测、分析、评价数据真实有效，承担因数据造假、成果不合格导致的全部责任与经济损失。
2.服务范围与工作内容
2.1基础工作：现场踏勘、资料收集、项目工程分析，明确中药前处理、提取、制剂生产等工艺产排污节点。
2.2环境现状监测：按规范开展现状监测，布点、频次、因子符合技术导则与审批要求。
2.3环境影响评价：识别环境影响，预测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影响，论证污染防治措施可行性、合理性与可达性。
2.4专项内容：产业政策与规划符合性分析、清洁生产分析、污染物总量控制、环境风险分析（中药提取溶剂、消防、危废暂存）、环境保护目标保护措施。
2.5公众参与：按规定开展公众参与、信息公示，编制公众参与说明（如需）。
2.6评审与审批：编制环评文件（报告表 / 报告书）、组织 / 配合专家评审、按评审意见修改完善、协助报送审批、全程对接生态环境部门。
2.7配套服务：提供环评批复后至竣工环保验收阶段的环保技术咨询、政策解读、变更指导。
3.工期要求
[bookmark: _GoBack]3.1合同签订后20个工作日内完成送审稿。
4.验收标准
4.1环评文件通过专家技术评审，符合国家及广西环评技术规范与审批要求。
4.2取得具有审批权限的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环评批复文件。
4.3交付全套合格成果资料，采购人验收通过。
5.供应商资质要求：
5.1盖章报价单
5.2公司营业执照+资质证明
5.3同类项目案例。


	（二）商务要求

	序号
	商务条款
	商务要求

	1
	报价要求
	报价是履行合同的最终价格，包括本项目所有服务内容、所涉及的人工费、税金及其他所有成本费用的总和。对于本文件中未列明，而供应商认为必需的费用也需列入总报价。在合同实施时，采购人将不予支付成交供应商没有列入的项目费用，并认为此项目的费用已包括在总报价中。

	2
	项目实施时间、地点
	1.项目实施时间：从合同签订时起至成果验收通过；
2.项目成果交付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采购单位向成交供应商支付技术服务费总额的50%，全部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被行政主管部门批复后支付其余的50%。

	4
	成果的验收标准
	供应商提供的成果通过采购单位相关部门审核为准。

	5
	其他服务
要求
	配合采购单位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及排污许可证申报工作。




